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
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 
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港鐵觀塘線  

架空電力設備故障事故的跟進行動  

 

目的  

  

 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( “ 小 組 委 員 會 ＂ ) 在 二 零 零

八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 舉 行 會 議 ， 討 論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八

日 港 鐵 觀 塘 線 架 空 電 力 設 備 故 障 的 事 故 。 席 上 ， 議 員 要

求 政 府 和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( “ 港 鐵 公 司 ＂ ) 提 供 所 採 取

跟 進 行 動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， 本 文 件 匯 報 政 府 的 跟 進 行 動 。  

 

跟進行動  

 

2 .   考 慮 到 議 員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 會 議 上 提

出 的 意 見 ， 政 府 已 經 與 港 鐵 公 司 跟 進 了 有 關 事 故 處 理 、

資 訊 發 放 、 向 乘 客 提 供 協 助 及 加 強 檢 查 設 備 的 程 序 等 方

面 的 改 善 措 施 及 細 節 。 有 關 資 料 已 詳 載 於 港 鐵 公 司 提 交

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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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的評估  

 

3 .    政 府 認 為 港 鐵 公 司 擬 就 服 務 及 維 修 方 面 實 施 的 改

善 措 施 ， 能 加 強 該 公 司 在 處 理 事 故 方 面 的 能 力 ， 並 減 低

發 生 同 類 事 故 的 機 會 。 我 們 的 評 估 載 於 下 文 。  

 

事 故 的 處 理  

 

4 .    政 府 關 注 到，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八 日 發 生 的 事 故 雖

然 性 質 特 別 ， 然 而 港 鐵 公 司 用 了 很 長 的 時 間 確 定 成 因 。

港 鐵 公 司 已 察 悉 政 府 就 這 方 面 提 出 的 關 注 。 為 了 改 善 給

乘 客 的 服 務 ， 港 鐵 公 司 同 意 必 須 更 準 確 地 評 估 服 務 延 誤

的 程 度 及 適 時 與 乘 客 溝 通。經 討 論 後，港 鐵 公 司 已 同 意 ，

將 來 如 有 事 故 發 生 ， 在 不 遲 於 事 故 發 生 後 的 20 分 鐘 ， 如

港 鐵 公 司 評 估 鐵 路 服 務 不 能 在 未 來 的 20 分 鐘 內 恢 復 ， 便

會 建 議 乘 客 考 慮 乘 搭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。  

 

資 訊 發 放  

 

5 .    我 們 已 提 醒 港 鐵 公 司 務 必 在 發 生 事 故 時，及 時 向 乘

客 提 供 最 新 的 資 訊 。 港 鐵 公 司 已 同 意 會 改 善 在 車 廂 及 車

站 的 資 訊 發 放 ， 尤 其 是 在 轉 車 站 。 港 鐵 公 司 亦 同 意 利 用

所 有 現 有 的 途 徑 及 時 發 放 資 訊 ， 包 括 電 子 資 訊 顯 示 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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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 、 乘 客 資 訊 顯 示 系 統 、 車 站 告 示 及 載 有 其 他 公 共 交 通

工 具 資 料 的 單 張 。  

 

向 乘 客 提 供 協 助  

 

6 .    為 了 回 應 議 員 的 關 注，港 鐵 公 司 已 同 意 採 取 以 下 措

施 -   

 

(a )   安 排 乘 客 下 車  

考 慮 到 議 員 關 注 在 有 事 故 時 的 乘 客 下 車 安 排 ，

港 鐵 公 司 已 同 意 因 應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的 原 則 ，

如 列 車 因 事 故 被 迫 停 頓 在 車 站 之 間 ， 在 事 故 發

生 後 不 遲 於 20 分 鐘，港 鐵 公 司 會 決 定 是 否 安 排

乘 客 下 車 。 如 有 此 需 要 ， 港 鐵 公 司 會 盡 快 作 出

安 排 ， 以 減 少 對 乘 客 造 成 的 延 誤 及 不 適 。  

 

(b)  緊 急 接 駁 巴 士 的 調 派  

在 服 務 嚴 重 受 阻 期 間 ， 為 了 盡 量 減 少 對 乘 客 構

成 不 便 ， 港 鐵 公 司 已 同 意 每 當 發 出 紅 色 警 報 1，

公 司 便 會 要 求 緊 急 接 駁 巴 士 候 命 ， 以 縮 短 等 候

時 間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當 鐵 路 發 生 嚴 重 事 故 ， 服 務 已 受 阻 或 預 計 會 受 阻 超 過 二 十 分

鐘 ， 而 需 要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提 供 緊 急 交 通 支 援 服 務 時 ， 鐵 路

公 司 會 發 出 紅 色 警 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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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 增 加 人 手 支 援  

港 鐵 公 司 答 應 會 訂 定 人 手 支 援 計 劃 ， 並 會 在 嚴

重 事 故 發 生 時 ， 緊 急 動 員 兼 職 車 站 助 理 協 助 處

理 事 故 。 此 項 措 施 有 助 港 鐵 公 司 於 緊 急 情 況 下

調 動 人 手 ， 為 乘 客 提 供 更 多 協 助 。  

 

加 強 檢 查 設 備 的 程 序  

 

7 .    港 鐵 公 司 已 進 行 全 面 的 檢 查，並 證 實 鐵 路 系 統 中 所

有 同 類 的 隔 離 器 均 處 於 正 確 狀 態 。 港 鐵 公 司 已 引 入 新 的

檢 查 程 序 和 標 貼 制 度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隔 離 器 均 處 於 正 確 狀

態。 因 應 機 電 工 程 署 (機 電 署 )的 要 求 ， 港 鐵 公 司 現 亦 正 研

究 遙 控 監 察 裝 置 的 設 計 ， 以 監 察 位 於 特 定 位 置 的 隔 離 器

的 狀 態 。 機 電 署 會 與 港 鐵 公 司 跟 進 實 施 的 情 況 ， 以 確 保

裝 置 可 顧 及 所 有 特 定 位 置 。 此 外 ， 對 於 其 他 需 要 人 手 調

校 的 重 要 設 備 ， 機 電 署 已 與 港 鐵 公 司 跟 進 對 該 等 設 備 的

覆 檢 。 覆 檢 結 果 顯 示 有 關 設 備 的 設 定 均 為 正 常 。 在 加 強

監 察 方 面 ， 機 電 署 會 繼 續 跟 進 及 確 保 港 鐵 公 司 可 透 過 適

當 的 遙 控 監 察 裝 置 或 以 加 強 巡 查 的 方 式 ， 有 效 達 致 改 善

其 監 察 制 度 。 這 些 措 施 會 有 助 減 低 再 發 生 同 類 事 故 的 機

會 。 機 電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港 鐵 公 司 落 實 這 些 措 施 ， 如 有 需

要 ， 並 會 向 該 公 司 提 供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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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 為 進 一 步 減 低 出 現 人 為 錯 誤 的 機 會，港 鐵 公 司 已 成

立 人 為 因 素 管 理 委 員 會 和 多 個 工 作 小 組 ， 以 處 理 車 務 控

制 中 心 人 員 、 車 站 人 員 、 列 車 駕 駛 人 員 和 工 程 人 員 的 人

為 因 素 問 題 。 委 員 會 和 工 作 小 組 會 主 動 找 出 和 分 析 可 能

發 生 的 人 為 因 素 事 例 ， 以 減 少 發 生 人 為 錯 誤 。 機 電 署 建

議 港 鐵 公 司 汲 取 最 近 發 生 的 事 故 經 驗 ， 加 強 委 員 會 和 工

作 小 組 的 工 作 ， 以 減 少 人 為 錯 誤 。 由 於 人 為 因 素 在 鐵 路

行 業 是 較 新 和 發 展 中 的 管 理 概 念 ， 機 電 署 建 議 港 鐵 公 司

與 海 外 鐵 路 機 構 保 持 密 切 聯 絡 ， 分 享 經 驗 。  

 

鐵 路 事 故 的 通 報  

 

9 .  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 ， 議 員 就 導 致 服 務 延 誤 少 於 8 分 鐘 ， 但 涉 及 安 全 事 宜

而 引 起 公 眾 關 注 的 事 故 ， 詢 問 當 局 有 關 的 處 理 機 制 。 現

行 的 通 報 機 制 ， 以 及 我 們 為 回 應 議 員 的 關 注 ， 與 港 鐵 公

司 進 行 討 論 的 內 容 ， 載 於 下 文 。  

 

現 行 的 通 報 機 制  

 

10 .   港 鐵 公 司 必 須 向 機 電 署 通 報 鐵 路 事 故。根 據《 香 港

鐵 路 規 例 》(下 稱《 規 例 》)，鐵 路 事 故 分 為 “ 意 外 ＂ 和 “ 事

故 ＂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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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對 於 在 鐵 路 上 發 生 的 意 外
2
， 鐵 路 公 司 須 在 意 外 發

生 後 立 即 向 政 府 作 出 口 頭 報 告 ； 以 及  

 

(b)  除 了 意 外，有 關 規 例 的 附 表 還 臚 列 了 須 予 通 報 的 事

故 ， 其 中 包 括 7種 “ 直 接 影 響 及 人 ＂ 的 事 故 和 12種

“ 影 響 鐵 路 處 所、機 械 裝 置 及 裝 備 ＂ 的 事 故。鐵 路

公 司 須 在 事 故 發 生 後，在 切 實 可 行 範 圍 內 盡 快 完 成

並 向 政 府 提 交 有 關 事 故 的 書 面 報 告 。  

 

11 .   除 了 法 例 訂 明 的 上 述 規 定 外，港 鐵 公 司 亦 須 向 政 府

通 報 會 “ 引 起 公 眾 及 傳 媒 關 注 ＂ 的 事 故 。 此 舉 有 助 向 公

眾 作 出 解 釋 有 關 涉 及 鐵 路 安 全 的 事 故 ， 以 回 應 公 眾 的 關

注 ， 並 有 助 部 署 可 能 需 要 的 跟 進 措 施 。  

 

12 .   我 們 現 時 已 有 一 個 適 用 於 所 有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(包

括 港 鐵 公 司 )的 警 報 制 度。 根 據 這 個 制 度， 港 鐵 公 司 (以 及

其 他 公 共 交 通 營 辦 商 ) 會 就 可 能 引 致 服 務 嚴 重 受 阻 的 事

故 ， 發 出 “ 黃 色 警 報 ＂ ， 藉 以 作 出 預 警 ； 倘 若 鐵 路 發 生

嚴 重 事 故 ， 服 務 已 受 阻 或 預 計 會 受 阻 超 過 二 十 分 鐘 ， 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根 據 《 香 港 鐵 路 規 例 》 ( 第 556A 章 ) 第 2 條 ， 如 在 已 開 始 運 作 以

供 公 眾 使 用 的 鐵 路 的 某 部 分 發 生 意 外 並 有 以 下 情 況，則 該 意 外

即 為 須 予 通 知 的 意 外 ：  
( a )任 何 人 因 而 死 亡 或 嚴 重 受 傷 ； 或  
( b ) 意 外 涉 及 一 列 列 車 ( i ) 與 另 一 列 列 車 或 任 何 其 他 物 體 碰 撞 或

撞 擊 另 一 列 列 車 或 任 何 其 他 物 體 ； 或 ( i i ) 出 軌 ，  
且 該 意 外 在 用 以 運 載 乘 客 或 貨 物 的 鐵 路 線 上 發 生 ， 或 在 該 段 鐵

路 線 的 正 常 運 作 受 影 響 的 情 況 下 發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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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提 供 緊 急 交 通 支 援 服 務 時 ， 便 會

發 出 “ 紅 色 警 報 ＂ 。 此 外 ， 港 鐵 公 司 亦 須 在 8 分 鐘 內 ，

向 運 輸 署 通 報 任 何 導 致 服 務 受 阻 已 達 8 分 鐘 或 預 計 會 維

持 8 分 鐘 或 以 上 的 事 故 3。 運 輸 署 接 獲 通 報 後 ， 便 會 與 鐵

路 公 司 保 持 緊 密 聯 絡 ， 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
13 .   港 鐵 公 司 須 審 慎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就 鐵 路 事 故 通 知 傳

媒 。 根 據 政 府 和 港 鐵 公 司 簽 訂 的 《 營 運 協 議 》， 倘 若 港 鐵

公 司 已 向 運 輸 署 和 警 方 通 報 嚴 重 服 務 受 阻 事 故 或 緊 急 事

故 ， 並 且 認 為 知 會 傳 媒 對 可 能 受 影 響 的 乘 客 有 助 ， 以 及

此 舉 不 會 影 響 鐵 路 的 安 全 和 有 效 運 作 ， 便 會 向 傳 媒 通 知

有 關 事 故 。  

 

改 善 現 行 機 制  

 

14 .   通 報 機 制 一 直 運 作 良 好。不 過，鑑 於 議 員 就 導 致 服

務 延 誤 少 於 8 分 鐘 ， 但 涉 及 安 全 事 宜 而 引 起 公 眾 關 注 的

事 故 所 表 示 的 關 注 ， 我 們 已 與 港 鐵 公 司 作 出 跟 進 ， 研 究

如 何 加 強 現 時 就 知 會 傳 媒 的 做 法 。 除 了 上 文 第 13 段 外 ，

港 鐵 公 司 已 同 意 如 事 故 涉 及 列 車 運 作 並 會 引 起 公 眾 關

注 ， 以 及 已 引 致 或 可 能 導 致 有 人 受 傷 或 死 亡 ， 公 司 便 會

通 知 傳 媒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列 車 服 務 受 阻 事 故 ， 是 指 導 致 列 車 在 鐵 路 車 站 或 輕 鐵 車 站 ， 或

在 某 段 鐵 路 線 上 停 駛 的 事 故，或 導 致 某 段 鐵 路 線 全 程 的 行 車 時

間 延 長 8 分 鐘 或 以 上 的 事 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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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 

 

15 .   政 府 已 就 這 宗 事 故 與 港 鐵 公 司 作 出 跟 進，以 確 保 該

公 司 會 實 施 改 善 措 施 ， 處 理 議 員 關 注 的 各 個 範 疇 。 政 府

會 繼 續 監 察 港 鐵 公 司 實 施 改 善 措 施 的 情 況 。  

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二零零九年一月  

 


